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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区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审计结果

（2022年 10月 8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2 年 3 月至 5

月，广州市黄埔区审计局（广州开发区审计局）（以下简称区审

计局）对东区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（以下简称东区净水厂三期

工程）进行了审计。被审计单位为科学城（广州）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科学城集团）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东区净水厂三期工程位于东区水质净化厂西南侧地块，

2019年 8月经区发展和改革局（穗埔发改计〔2019〕42号）批

准可研并同意立项。批准可研投资估算为 111 356万元。资金来

源为区财政资本金注入，由科学城集团作为项目业主负责本项

目建设管理。建设内容为新建用地面积 73 036平方米，日处理

量 10万吨地下式生态式水质净化厂一座。

东区净水厂三期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（以下简称 EPC

总承包）和监理招标为公开招标。EPC 总承包由联合体中标，

主体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（施工），成员单位广州

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勘察、设计）和中建八局

华南建设有限公司（施工）。监理单位为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

有限公司。

东区净水厂三期工程 EPC总承包合同价 60 375.99万元，合



同工期为本项目设计合同期限+具备进场开工条件之日起 700天，

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 日，本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完

成交地工作全面进场施工，截至 2022年 5月底，完成总体综合

进度约为 48%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科学城集团提供的工程建设管理资料基本

真实地反映了东区净水厂三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，财务会

计资料、其他证明材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该项目的投资拨款和

资金使用情况。东区净水厂三期工程建设基本符合国家基本建

设程序的规定，工程建设过程的经济活动基本遵守有关财经法

规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合同管理方面问题。一是合同工程量清单漏列风险

的承担主体不规范；二是未按中标人的投标工期签订 EPC 总承

包合同工期；三是 EPC总承包合同未约定勘察工作工期。

（二）初步设计概算尚未经区财政局评审。东区净水厂三

期工程于 2020年 11月 2日开工，审计发现承包人 2022年 1月

编制了初步设计概算，至审计结束本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未经区

财政局评审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方面问题。一是提前支付安全生产措

施费 1 175.09万元。二是将非项目建设内容支出列入建设成本，

合计金额 17.04万元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

对上述问题，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合同管

理方面问题，要求科学城集团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补充协议，

今后应加强合同管理，做好合同审查工作，规避合同风险。对

初步设计概算尚未经区财政局评审问题，要求科学城集团积极

推进初步设计概算审核工作，尽快向财政部门报送初步设计概

算。对财务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科学城集团严格控制建设成本

的范围，超出项目成本范围的支出不得列入项目建设成本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本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科学城集团正在整改中。具体

整改结果待整改完成后由科学城集团向社会公告。


